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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报告本身载于内容提要的附件中，仅以提交语

文分发。 
**  根据大会第 53/208 B 号决议第 8 段，本报告迟交是为了尽量反映最新事态发

展，包括访问产生的后续行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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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适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02 年 1 月 14 日至 19 日访问了罗马尼亚，目的

是审查罗马尼亚已签署的国际人权文书所载适足住房权和其他有关权利的落实情

况。特别报告员与有关政府部门、联合国和国际机构以及民间组织进行了广泛对

话，以便确定切实解决办法和良好做法。  

罗马尼亚是一个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它着力于为住房部门创造能够运

行的市场。几乎所有居民住房实现了私有化，但许多住房条件较差，水电费特别

是取暖费很高，居民难以应付。罗马尼亚对地震和洪水也需做好防灾和应急供应

准备。自 1990 年以来贫困程度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弱势群体尤其是罗姆

人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况。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布加勒斯特各社区期间亲眼目睹了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境况，

他们常常住在城市被遗忘的角落，城市服务无论是质量还是可获得性均很差。这

些情况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尤其严重。在一罗姆人社区，由于住房条件差，许多

儿童健康面临威胁，母亲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打水、找燃料和饲料。特别报告员耳

闻目睹的这些情况证实了人权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住房权是整个生活条件的核心

这一事实。  

  特别报告员总的调查结果是，在目前私有化和结构改革的背景下，除非提

供更多的保护和适足的社会住房－包括提供承受得起的城市服务如取暖――否则许

多人将面临被驱逐和住房不适足的困境，不仅罗姆人如此，普通居民亦然。特别

报告员承认政府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战略，现在的艰巨任务是付诸实施。现有人权

准则和适足住房权及其他有关权利的标准应该指导这一进程和加强监督机制的工

作。  

特别报告员特别赞扬通过全国罗姆人战略以及在政府官员、混合委员会和罗姆

人专家之间建立的协商程序和结构。随着权力下放和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地方当

局和私营部门日益负责执行各项政策、方案和活动，它们直接影响到公民适足住

房权的享受。然而，必须铭记中央政府在制订适当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监督发展

方面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民间团体、学术机构和媒体在监督方面和人权教育方

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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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赞赏政府开诚布公地向他介绍挑战和成就并在他访问后继续与他对

话。特别报告员满意地注意到政府已采取步骤，评估特别报告员的初步调查结果

和建议并已经将部分建议付诸实施。  

特别报告员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支持该国政府及其公民为改善住房和生活条件

和实现有关人权谋求切实解决办法的努力。  

本报告载有请该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以人权为出发点，改善住房和生活条

件的一般和具体建议，如下。  

政府在拟定政策和方案时应考虑国际人权文书的有关条款和条约机构的一般性

意见和建议。尤其应该重视少数和其他弱势群体的需要。  

特别报告员欢迎政府于 2002 年 6 月通过消除贫困和促进融入社会的全国计

划，其中考虑了本报告提出的许多问题。为了使穷人受益并帮助他们实现其权

利，包括适足住房权，计划需要得到穷人各级政府、民间团体和国际社会的广泛

支持和其有效执行。具体而言，政府应该采取综合办法解决穷人的住房需要，防

止所有罗马尼亚公民遭受社会排斥和贫困，不论其种族、族裔和其他背景如何。 

政府应该带头制定适当监督适足住房权执行情况的机制，如由有关部、地方当局和

民间团体参与的部间委员会。这样一种参与性机制应有助于加速完成提交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的逾期报告。 

政府应该制定适当指标和基准，监督适足住房权的执行情况以及实现有关千年发展

目标的进展，特别是有关贫民窟居民、水和卫生设施等方面的指标和基准。 

政府需要更加重视使用权的保障问题，采取步骤让定居合法化，应特别重视监

测和防止强迫驱逐。政府不妨谋求联合国人居署的援助并在当地开展保障使用权

全球运动。  

政府必须更加重视人权教育和提高对与适足住房权有关的权利的公共意识。公

共工程、交通和住房部在制定此种提高意识方案和进一步将人权纳入其政策和方

案时应谋求罗马尼亚人权研究所的援助。  

政府应该利用国际人权文书关于国际合作的有关条款，为实现与适足住房有关

的权利谋求技术和其他援助。特别报告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必要援助，补充政府

自身的努力，特别是在翻新和防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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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面临的挑战和奉行的良好做法可以为其他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教训和典范。特别报告员建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也与人权署和联合国人居署

根据联合国住房权方案框架进行合作，促进这种经验交流。  






































